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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

謝謝 貴區議會於2016年5月25 日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

來函，告知本局 貴區議會對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意見，現謹

覆如下：

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〉（下稱《條例〉） （第593章）於2007

年12月生效，規管通過公共電訊服務向電子地址發送有「香港聯

繫」的商業電子訊息（包括傳真、 預錄電話訊息、短訊、電子郵件

等）。政府在制定《條例〉時，在平衡不同意見後，包括考慮到香

港大部分商業機構屬中小型企業，須依賴人對人電話促銷作市場

推廣，以及為了在尊重 非應邀電子訊息接收者的權利和為發展合

法電子促銷留有空間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，決定《條例〉的

規管範圍不包括人對人促銷電話。雖然現時人對人的促銷電話不

受〈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〉規管，但政府一直有繼續監察此類活

動有否對公眾造成嚴重的問題，並推動措施改善有關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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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事務管理局自2010年年底起，積極鼓勵打出絕大部分

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四個行業的商會，即金融、保險、電訊及促銷

中心，訂立及公布其〈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〉（下稱〈業界守

貝的），推動業界在使用人對人促銷電話作市場推廣時採用《業界

守則〉中建議的最佳做法。自201 1年6月起 ，四個業界商會均已參

與有關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自行規管計畫。’其成員所打出的人對人

促銷電話均受到〈業界守則〉所規管。

政府對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建議 一 直維持開放的

態度。為了進一 步掌握現時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最新情況，政府委

託了顧問進行一 項調查，搜集公眾、商界及業界對規管人對人促

銷電話的意見以及業界的就業及業務情況。有關調查已經完成，

我們亦已於4月11日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調

查的結果 。公眾調查、業界調查及由獨立顧問所進行的研究，均

為我們提供非常有用的最新資料。整體來說，與2009年相比，現

時似乎更多市民收到人對人促銷電話。但另 一方面，這類電話在

促成商業交易方面的成效，正在下降。雖然估計受僱打出人對人

促銷電話的人數比以前少，但調查估計仍有7000人受僱，數目相

當。而且，有接近20%的受訪公司預期，假如立法加強規管人對

人促銷電話，他們的銷售量將會下跌。在調查研究了的其他地區

中，大多數的地區已有一 些法定規管。

儘管有上述研究的結果，我們認為有必要就加強現行規管

制度的利弊，作更廣泛的討論。我們準備就應否加強規管人對人

促銷電話，及如要加強規管，所應採用的特定模式及所須考慮的

相關因素等，徵詢公眾及業界的意見。我們會在公眾諮詢文件中

列出調查所收集到的主要資料，以便公眾在掌握充分資訊的情況

下進行討論。公眾諮詢的結果將有助於我們就這議題的未來路向

達成共識，在取得適當的平衡下制定未來路向。

本局戚謝貴區議會就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關注及寶貴

的意見，並會備悉有關意見作參考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二零 一六年六月八日


